
1  

机械工程学院文件 

 

院字〔2021〕20号 

 

本科人才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更好地适应学校定位、社会需求变化、学科发展特点以

及确保学院各本科专业培养目标达成，结合“以学生为中心、

产岀导向、持续改进”的国际工程教育教学理念，规范本科专

业培养目标达成情况的周期评价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评价责任人及职责 

专业负责人：收集所有素材、组织评价工作。 

学院本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：对各专业的《培养目标达

成情况的分析报告》进行审核。 

分管教学的副院长：对《培养目标达成情况的分析报告》

进行终审。 

二、评价依据 

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所制定的符合我国对高校人才培养

目标的规定、符合学校和专业发展定位、符合各专业发展趋势

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、符合专业国家标准及工程教育专业

认证标准的培养目标是进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的前提，专

业在此前提下依据专业培养目标所规定的服务领域、岗位特征，

人才定位和预期 5 年内的职业能力和职场素质进行培养目标

的达成情况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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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价周期 

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周期一般每年一次。 

四、评价方法 

各专业一般在每年 5-7 月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各专业毕

业 5 年左右的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开展一次针对毕业生工作行

业、岗位、职位、职场能力和素养等方面的调研工作，毕业生

发展和用人单位反馈信息再经全体专业教师、专业系领导小组、

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，确定评价意见。 

五、评价流程 

1. 制定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年度计划； 

2. 专业系召开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工作会议，确定工

作内容、负责人、执行时间和要求； 

3. 对毕业 5 年左右的毕业生、用人单位进行专业培养目

标达成情况调查； 

4. 专业负责人对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形成《培养目标

达成情况的分析报告》并提交学院； 

5. 学院组织本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各专业的《培养

目标达成情况的分析报告》进行审核并由分管教学副院长完成

终审。 

六、评价结果及应用 

评价结果须用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、改进人才培养模式、

改进毕业要求、完善课程体系、优化课程结构和教师、实验室

资源匹配等方面，作为改进专业建设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

要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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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 

 

 

 

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

2021年 8月 23日 
 


